
别让文物古迹默默“流泪”
位于薛城区陶庄镇前西仓村的

孙家大院是枣庄市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已有数百年的历史。2011年8月
底，其中一间房屋的房顶在雨夜中
坍塌。看到这处古迹受损严重，孙家
后人孙思海痛苦不已。

据了解，“孙家大院”是枣庄市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房子建于明末
清初，为当地西仓村孙氏先人世代
居住，是目前枣庄市保存较为完整
的 古 代 宅 第 建 筑 ，占 地 面 积 1 0 余
亩，房屋30余间。在采访中了解到，

“孙家大院”属北方典型的套院“一
院三进式”建筑。无论是从规模，还
是从建筑风格都是在鲁南地区少
见的。

20 1 1年8月，一房顶坍塌后，记
者曾去采访过，关于房顶坍塌的事，
当时薛城区陶庄镇文物管理工作人

员李涛表示，孙氏故宅目前由孙家
后代来看护，现在不可能派驻专人
看管院落。但是如果发现有人破坏
院落建筑，村民可以向公安机关报
案。

2012年7月11日，记者再次来到
“孙家大院”看到，古宅历经几百年
沧桑，早已失去了原来的模样，院内
杂草丛生，房屋破烂不堪，几乎无一
间完整的房屋。孙思海说，除了自然
原因外，也有人恶意破坏。

负责看护大院的孙思海表示，
房顶坍塌后，他曾向文物保护部门
反馈了这一情况。2011年9月2日，枣
庄市、薛城区和乡镇上的文物管理
人员来到“孙家大院”，也商讨了相
关事情。但是相关人员曾向孙思海
表示，如果进行修缮，目前也只能维
修坍塌的部分，对于其他损毁的房

间还没有修缮计划。作为有300多年
历史的老房子，希望孙家大院能够
得到妥善修缮，并将这种带有明清
风格的建筑保留下去。

枣庄市文物管理办公室主任周
传臣告诉记者，目前山东省具有维
修资质的单位只有4家，且均不在枣
庄，因而马上维修并不现实。根据

《文物保护法》中属地管理、分级负
责的原则，会责成薛城区和陶庄镇
文管单位拿出维修方案。

薛城区政府部门的一名工作人
员向记者透露，自从孙家大院被列
为市级文化保护单位之后，相关的
维修资金也正在申请之中，并且政
府也鼓励孙家后裔进行私人捐款拓
展资金来源。古建筑的修葺需要有
资质的单位进行妥善维修，现在也
正在积极协调。

从现实情况来看，
古建筑群年久失修、损
坏严重，对这些文物的
修复和保护都需要较大
的资金投入，虽然管理
上存在难度，但一定要有
人管，所以政府应该加大
对文物保护的资金投入。

其实在古建筑群

的保护上，政府可以
让包括村民在内的社
会力量参与其中，政
府保护扶持，社会力
量也能从中受益。保
护文物古迹，需要一
代代人的努力保护，
若干年后它将成为后
代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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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底，三百年老屋屋顶雨夜中坍塌。 摇摇欲坠的孙家大院亟待修复。

管理虽难但也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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